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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735）

有關訂立

太空光伏產品研發與中試

合作協議的

自願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蘇州黑

冕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蘇州黑冕」）與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環低碳新能源

（安徽）集團有限公司（「中環低碳」）訂立合作協議（「該協議」），據此，該協議各訂

約方（各稱「訂約方」，統稱「訂約各方」）擬透過與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南京航大」）

合作，共同開發適用於太空應用（例如衛星、空間站及其他航天器）的鈣鈦礦╱晶

硅疊層光伏電池技術。就此，訂約各方擬基於平等、互利及誠實信用原則成立合

資公司（「合資公司」）作為該項目的載體，以推動太空光伏產品的技術研發、中試

驗證及後續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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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

該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訂約方 ： (i) 中環低碳；及

(ii) 蘇州黑冕。

合作內容 ： 項目背景及市場機遇

隨著全球商業航天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低軌衛星星

座（如SpaceX的星鏈及中國的千帆星座）的規模部署，

對高效、輕量且低成本的空間光伏電池需求急劇增

長，特別是傳統砷化鎵電池生產成本高昂。

合作內容

1. 與南京航大合作，共同研發鈣鈦礦╱晶硅疊層電

池的核心技術；

2. 建立中試生產線，對大尺寸電池進行中試驗證；

3. 建立空間環境適應性測試及評估系統；

4. 成立合資公司，以推動技術產業化及商業營運。

合作模式 ： 項目將由中環低碳與蘇州黑冕聯合南京航大以下列方

式共同實施：

1. 中環低碳將負責（其中包括）晶硅異質結底電池的

研發、生產及供應（以確保穩定性及一致性）、提

供航天光伏電池應用場景需求與參數、參與大尺

寸疊層電池的中試流程以便系統整合測試，並向

合資公司出資（以貨幣出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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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蘇州黑冕將負責（其中包括）開發大尺寸疊層電池

的製備工藝（作為中試研發主體）、開展規模化製

備工藝優化及性能測試以驗證量產的一致性、與

南京航大協調以確保產學研有效整合，並向合資

公司出資（以太空光伏相關專利技術轉讓形式）。

3. 蘇州黑冕因已與南京航大建立深度產學研合作關

係，而將主要負責與南京航大協調（其中包括）上

層鈣鈦礦電池製備工藝的研發以及疊層結構的優

化、主導製定整體技術路線圖、開發穩定性機理

研究、完成實驗室規模小尺寸疊層電池的研發及

相關性能驗證，並在指導中試研發工作的同時提

供必要的設施及現場支援。

訂約方各派兩至三名代表組成的聯合工作組，將

負責日常協調及進度監控，定期舉行進度會議及

審查，並在進入下一階段前組織評審會以檢視已

完成的工作。

合資公司的成立及

運作

： 訂約各方擬於簽訂該協議後六個月內共同成立合資公

司（暫定名為「中環黑冕太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其

經營範圍為太空光伏電池相關研發、生產、銷售及技

術服務，惟須經相關主管機關批准後方可作實。

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 5百萬元，由中環低碳

及蘇州黑冕分別持有55%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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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公司董事會將由五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包括董

事長）將由中環低碳委任，其餘兩名將由蘇州黑冕委

任，並由中環低碳提名一名監事。總經理將由蘇州黑

冕委任，財務負責人將由中環低碳委任，其餘高級管

理人員將由合資公司董事會委任。

合資公司成立後將製定詳細的預算計劃，並經合資公

司董事會批准後實施。

無論如何，上述事項的詳細條款及條件應以訂約各方

訂立的最終協議為準。

研發建議 ： 項目預計為期24個月，將分以下四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第一至二個月）— 簽訂正式合作協議並完成

成立合資公司，同時取得合資公司的營業執照。

第二階段（第三至十二個月）— 開展鈣鈦礦層製備工藝

研發，並完成小尺寸疊層電池整合，由訂約各方共同

認可之第三方機構認證，確認已達到若干效率水平。

第三階段（第十三至二十個月）— 開展大尺寸疊層電池

製備工藝的開發，並優化塗佈與封裝等參數，由訂約

各方共同認可之第三方機構認證，確認已達到若干效

率水平。

第四階段（第二十一至二十四個月）— 製定項目總結報

告、技術研究報告及測試報告，並與航天企業接洽以

推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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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實驗室 ： 合資公司擬於適當時候與南京航大設立聯合實驗室，

該實驗室將納入南京航大的日常管理系統。關於資金

來源、人員組成、運作機制及知識產權擁有權等的詳

細條款及條件，應以相關訂約方訂立的最終協議為

準。

協議期限 ： 該協議將有效至合資公司成立且蘇州黑冕向合資公司

轉讓技術完成之日止，或至二零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以較早者為準）。倘該協議期限屆滿後需延長，

訂約各方將另行協商。

終止 ： 該協議於下列任何情況下終止：

(i) 經訂約各方互相協議

(ii) 倘任何一方重大違約，且在非違約方發出書面違

約通知後30日內未能予以糾正；或

(iii) 倘因任何不可抗力事件導致項目無法繼續進行，

且持續超過6個月。

排他性 ： 於該協議期限內及合資公司存續期間，訂約各方未經

另一方書面同意，不得與第三方開展或發展任何與太

空光伏產品相關研發及中試相同或類似的合作（除已於

該協議簽訂前開展的合作，或政府指令性項目外）。

不具約束力 ： 該協議僅為訂約各方訂立的意向書，訂約各方將根據

該協議規定，就合作的詳細條款及條件以及相關最終

協議進行磋商。除涉及（其中包括）保密、排他性及適

用法律等若干條款外，該協議對訂約各方不具法律約

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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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蘇州黑冕的資料

蘇州黑冕為一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專責鈣鈦礦光伏技術的

研發及中試。

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蘇州黑冕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並無關連。

訂立該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目前有五個主要業務分部，即 (i)新能源與工程、採購及施工； (ii)於香港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事綠色建築及建造相關業務； (iii)智慧能源管理服務； (iv)健康

與保健；及 (v)食品及飲料供應鏈。

董事會相信，該協議擬訂立及概述的合作框架將使本集團能夠利用其在新能源項

目開發及營運方面的經驗及能力。董事會亦相信，合作可拓展本集團的業務機

遇、擴大其收入來源並加強其財務表現。因此，董事會認為與蘇州黑冕的合作將

有利於本集團的未來增長，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謹此聲明，就該協議而言，並無對本集團溢利作出任何預測或預計。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應注意，該協議僅為本集團與蘇州黑冕之間提供合作框

架，而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訂約各方之間建議合作未必會落實。該協議項下擬進

行合作的詳細條款將受訂約各方其後可能不時訂立的任何最終協議條款所規限。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作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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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環新能源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余竹雲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余竹雲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李夢琳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喬曉戈先生及朱玉娟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文星先生、李祥林博士

及周春生博士。

– 7 –


